袁州区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袁财购发【2020】8号
[bookmark: _GoBack]当事人：江西圣宇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袁州区赣西汽车服务广场2栋11-12号
根据区纪委区监委第八纪检监察室调查并经核实，江西圣宇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袁州区三阳镇中心卫生院污水处理设备采购（项目编号：圣宇-YZ2019-001)、袁州区彬江镇中心卫生院污水处理设备采购项目（项目编号：圣宇-YZ2019-002)、袁州区楠木乡卫生院污水处理系统项目（项目编号：圣宇-YZ2019-008）、袁州区湖田镇卫生院环境污水处理项目（项目编号：圣宇-YZ2019-010）、袁州区金瑞镇中心卫生院污水处理系统项目（项目编号：圣宇-YZ2019-012）五个污水处理设备采购项目中，存在与供应商共同串通的行为，此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四条第七款“供应商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之间、供应商相互之间，为谋求特定供应商中标、成交或者排斥其他供应商的其他串通行为”规定的情形。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二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与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六条第二款“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罚款，数额为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的规定，经讨论研究决定，我局对你单位作出如下处罚：
1、处以人民币5万元的罚款。
2、所罚款项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后的十五日内缴交，收款单位：袁州区财政局；预算级次：区级；收款国库：国家金库宜春市袁州区支库，并注明“103050199”款“其他罚没收入”项。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袁州区人民政府或宜春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向袁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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